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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安政办发〔2008〕110 号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安康市农村放弃生育二孩

家庭奖励办法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：

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、市财政局拟定的《安康市农村放弃

生育二孩家庭奖励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

- 2 -

安康市农村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办法

为进一步做好农村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工作，根据陕西省

人口计生委、陕西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工

作方案的通知》和中共安康市委、安康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全面加

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实施意见》（安发

［2007］17 号）的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对象和范围

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,对全市农村 1991 年 3 月 3 日至 2000

年 12 月 31 日期间生育第一个子女，符合政策规定可以生育第二

个子女，夫妻双方主动放弃二孩生育指标，自愿终生只生育一个

子女并采取了安全适宜长效节育措施、领取了《独生子女父母光

荣证》的家庭，给予奖励 4000 元。（2001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奖励

政策按陕人口发［2007］102 号文件规定执行。对 1991 年 3 月 2

日前放弃生育二孩的家庭，因无明确政策规定，故不属奖励对象。）

二、条件

对农村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的对象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:

（一）夫妻双方均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;

（二）符合《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》第二十一条，第

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规定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;

（三）夫妇双方自愿终身放弃生育第二个子女且领取了《独

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;

（四）夫妻双方与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签订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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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放弃生育二孩协议书》;

（五）采取了长效避孕措施。有禁忌症者，不能采取长效节

育措施的，应当有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证明。

三、奖励金的发放

从今年起，用二年时间兑现奖励金，即：2008 年、2009 年每

年兑现 2000 元。奖励资金由市、县区两级财政按 1∶1 的比例承

担。奖励金的发放采取“直通车”的形式，市财政局按奖励对象

人数和标准将奖励资金直接拨付到由市财政局、市人口计生局委

托中介代理发放机构，委托代理发放机构将奖励金直接汇入奖励

对象个人账户。2008年的奖励金兑现工作在2009年3月底前完成，

2009 年的奖励金兑现工作在 2010 年 3 月底前完成。

四、兑现奖励金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请。夫妻双方向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，并领取《放弃生育二孩申请表》（见

附表 1，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认真填写后交村民委员会。

（二）村民委员会审议并张榜公示。村民委员会对申请对象

逐户核实情况后，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评议，并在《申请表》上签

注评议意见，在村务公开栏公示。公示期限为 7 天。

（三）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审定，张榜公示。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对村级上报的《申请表》集体研究

审核，并由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。对审核后符合奖励条件的申请

人，在申请人所在的村进行张榜公示，接受群众的监督。公示期

限为 7 天。



- 4 -

（四）县区人口计生局审核。对经公示后，群众无异议的对

象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将《申请表》和申请

人相关资料报送县区人口计生局，县区人口计生局按《陕西省人

口和计划生育条例》的规定，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生育二胎等方面

进行审核，并在《申请表》上注明具体原因。如需相关资料，申

请人应按要求提供。

（五）签订协议。县区人口计生局审核后，将签署意见的《申

请表》返回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按要求与申请人签订《放弃生育二孩协议书》（见附表 2，以

下简称《协议书》，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申请人留一份，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存档一份，报县区人口计生局一份）。《协议

书》应当由申请夫妇双方共同签字。

（六）落实节育措施。申请人持《协议书》到县区或县（区）

以上计划生育服务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落实相应的长效避孕节育

措施。落实节育措施单位向申请人出具《放弃生育二孩申请人落

实节育措施证明》（见附表 3，以下简称《证明》。《证明》一式四

份，申请人一份，落实节育措施单位一份，乡（镇）、街道办计生

办一份，报县区人口计生局一份）。《证明》应当同时有申请夫妇、

实施节育措施者以及落实节育措施单位负责人签字和盖章。有禁

忌症者，必须有县（区）级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县（区）级人

口计生服务机构的证明。

落实措施单位应及时将《证明》反馈给对象所在的乡（镇）、

街道办计生办和县区人口计生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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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对于未满 14 周岁的子女应当办理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

证》。县区人口计生局根据《申请表》、《协议书》和《证明》为申

请对象办理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》。

（八）人口计生局备案。县区人口计生局对放弃生育二孩申

请人名单汇总后，将《放弃生育二孩备案汇总名册》（附表 4—1、

附表 4—2）报市人口计生局备案。

（九）拨付奖励金。市人口计生局对各县区上报的奖励对象

进行汇总，并将奖励对象总数和奖励资金预算报市财政局，同时

将奖励对象反馈到各县区。各县区根据市人口计生局反馈的本地

区受奖励人数、奖励标准、承担比例，将本级承担资金划转到市

财政指定帐户。

（十）兑现奖励金。委托代理发放机构根据市人口计生局提

供的奖励对象的个案信息，开设奖励对象个人账户。奖励金全额

拨入委托代理发放机构后，代理发放机构将个人账户发至奖励对

象所在的县级代理发放机构，由县级代理发放机构打印存折，并

与县区人口计生局共同将存折发放到奖励对象个人手中。

县区人口计生局不仅要配合县级代理发放机构做好奖励金的

发放工作，而且要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共同引导奖

励对象将奖励金用于发展生产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加强对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工作

的组织领导，严格执行资格审查程序。不得虚报、漏报奖励对象；

要加强资金发放的监督，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放弃生育二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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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。要在每年 3 月底之前，将上一年度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

资金发放情况报本级财政部门，并会同本级财政部门逐级上报市

人口计生局和市财政局。

（二）县区财政部门要足额安排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所需资

金，并及时将资金划拨到市财政局指定账户。对于县区承担资金

未能及时到位的，市上将暂缓发放奖励资金，并在全市予以通报，

同时，暂缓安排上级计划生育专项补助资金。待该县区资金足额

到位后，再办理相关手续。

（三）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奖励对象的资格确认、资金发放，接

受监察、审计等部门的检查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对奖励工作中出

现的问题实行终身追究制度。

附：1、放弃生育二孩申请表

2、放弃生育二孩协议书

3、放弃生育二孩申请人落实节育措施证明

4、放弃生育二孩备案汇总名册、放弃生育二孩家庭名册

主题词：计划生育 奖励 办法 通知

抄送：市委有关工作部门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

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 年 11 月 21 日印发

共印 50 份


